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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交通运输局文件 
  

苏交建„2019‟11号 

 

 

 

苏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 

贯彻落实省厅《江苏省公路水运建设市场 

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区）交通运输管理部门、太仓港口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加强公路水运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，规范公路水运建设

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的市场行为，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，省

厅印发了《江苏省公路水运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（苏交规

„2019‟2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细化、明确了交通建设行业

从业单位的从业行为条款及扣分标准，并依此将从业单位信用信

息上报交通部。为切实贯彻省厅《办法》的相关要求、标准，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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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我市交通建设行业从业单位履约考核工作，就贯彻落实省厅《办

法》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合同标段履约考核评价 

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合同标段每季度对在建项目的从业单位

履约情况进行考核，按照考核情况对从业单位进行评分，并结合

履约考核评价条件确定相应考核等级。考核评分按照省厅《办法》

附表信用行为评定标准进行打分。如该季度无工作内容，可暂不

考核。 

建设单位按照《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实施

细则》《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设计企业信用评价实施细则》《江苏

省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信用评价实施细则》，对参与项目建设的

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单位的履约行为进行评价。 

建设单位对参与项目建设的试验检测单位的履约考核参考

交通运输部《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信用评价管理办法》，并结合

项目自身特点执行。 

建设单位对参与项目建设的咨询服务单位的履约考核参考

《江苏省水运公路工程设计企业信用评价实施细则》，并结合项目

自身特点执行。 

建设单位对参与项目建设的设备材料采购等其他单位的履

约考核结合项目自身特点执行。 

企业单个合同标段履约考核评价得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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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履约失信行为数量，Bi 为履约失信行为对应的扣分标准。 

每个合同标段履约考核优、良、中、差等级应当与履约考核

评分相匹配，评分≥95分为优，95 分＞评分≥85分为良，85 分＞

评分≥75分为中，评分＜75 分为差。 

同一公路水运建设工程，各施工项目（施工标段）的优等最

高比例控制原则分别是：路基桥涵工程 50%，水运工程、交通安

全设施、三大系统、房建、照明、绿化工程 50%，伸缩缝施工、

沥青供应 60%，路面工程 70%。过江通道主桥、独立隧道、勘察

设计、咨询服务、监理、货物采购项目不设限。” 

二、从业单位履约考核等级划分规则 

全市公路水运市场从业单位履约考核等级分为优、良、暂良、

中、差五个等级。  

从业单位在季度履约考核中有一个标段评定为中或差者，无

论其他标段考核为何等级，均最终评定为“中”或“差”。  

从业单位若在季度履约考核中无项目或标段参与考核，等级

评定为“暂良”。从业单位在本市上季度履约考核等级评定为优、

良的，在当季度无履约考核评价信息的，其履约考核等级可以按

照上季度评价结果延续一季度。延续一季度后，仍无履约考核评

价信息，且无失信行为信息的，其季度履约考核等级调整为暂良。 

从业单位在季度履约考核中有多个标段参与评定，从业单位

履约行为评价得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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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i 为企业被进行履约行为评价的合同段数量，i=1、2、…n，

Li 为企业在某合同段履约行为信用评价得分，Ci 为对应企业所

履约合同段的标价金额的数值。针对设计及监理单位：Ci 对应

企业所履约合同段的标价金额的数值<200 万元，Ci=1；200 万

元≦Ci 对应企业所履约合同段的标价金额的数值<800 万元，

Ci=2；Ci 对应企业所履约合同段的标价金额的数值≧800 万元，

Ci=3。针对施工企业：Ci 对应企业所履约合同段的标价金额的

数值（单位为亿元）≦1 亿元，Ci=1；Ci 对应企业所履约合同段

的标价金额的数值≧10 亿元，Ci=10; 1 亿元<Ci 对应企业所履约

合同段的标价金额的数值<10 亿元，Ci 为对应企业所履约合同

段的标价金额（单位为亿元）） 

每个单位履约考核优、良、中、差等级应当与履约考核评分

相匹配，评分≥95分为优，95 分＞评分≥85分为良，85 分＞评分

≥75分为中，评分＜75 分为差。暂良分值设为 85 分。 

设计、施工及监理企业所承担的苏州市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受

到国家、省市相关表彰奖励，将对该企业一年内的履约考核评分

进行加分，加分按照如下规则： 

（一）所承担的苏州市公路水运工程项目获国家级奖项的，

加 1.5 分；获省级奖项的，加 1 分；获市级奖项的加 0.5 分。 

（二）所承担的苏州市公路水运工程项目获部级品质工程示

范项目认定的，加 1.5 分；获省级品质工程示范项目认定的，加 1

分；获市级品质工程示范项目认定的，加 0.5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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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所承担的苏州市公路水运工程项目获部级“平安工地”

或“平安工程”，加 1.5 分；获省级“平安工程”的，加 1 分；获

省级“平安工地”的，加 0.5 分；所承担的苏州市公路水运工程

项目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的，则一年内该项不予加分。 

（四）总加分不超过 2 分。 

单位履约考核等级为优的，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近 2 个季度的单位履约考核等级均为良以上（含良级）。 

（二）无交通运输行业一般以上等级失信行为记录，且无社

会公共信用严重失信行为记录。 

（三）单位履约考核评分为 95 分以上（含 95 分）。 

（四）除满足前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项条件外，还应当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.考核季度有 2 个以上（含 2 个）项目履约考核等级为优。 

2.考核季度一年内有 1 个以上（含 1 个）公路水运建设项目

获“姑苏杯”、“扬子杯”或者国家优质工程奖。 

3.考核季度一年内有 1 个以上（含 1 个）公路水运建设项目

通过市级及以上品质工程示范创建考核的。 

4.考核季度一年内有 1 个以上（含 1 个）公路水运建设项目

获得省级及以上“平安工地”或“平安工程”的。 

从业单位履约考核结果将同步在苏州市交通纵横网和苏州

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上公示，公示期为 5 天，公示结束无异

议的，将评定结果在信用交通〃江苏、苏州市交通运输局和苏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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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予以发布。 

三、从业单位履约考核等级应用 

为及时充分利用全市交通系统履约考核成果，提高从业单位

履约信誉水平，决定在我市公路水运工程项目的施工、监理、设

计、检测和材料设备采购等招标时，资格预审文件、招标文件中

除省厅规定的信用分值外，新增从业单位履约考核等级评分项。 

施工招标采用综合评分法的，在资格审查阶段从业单位履约

考核权重不低于 5%；在评标阶段从业单位履约考核权重不低于

1%。施工招标采用技术评分最低标价法的，在第一信封评审阶段，

从业单位施工招标权重不低于 5%。 

设计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类项目招标在评标阶段，从业单位

信用分权重不低于 2%。 

从业单位履约考核权重不高于省厅从业单位信用分权重。 

1.苏州市公路水运工程设计企业履约考核信用分计算方法 

设计项目履约考核信用分 Y 计算方法如下（X 为履约考核分

满分值，Y 为企业在本次投标活动中的履约考核信用分值，Z 为

企业最近一次履约考核等级评定后的应用分值）： 

（1）履约考核等级为优的企业，履约考核信用分为 X 分； 

（2）履约考核等级为良（含暂定良）的企业，履约考核信

用分为 0.8X～0.95X 分，具体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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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履约考核等级为中的企业，履约考核信用分为 0.65X～

0.8X 分，具体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： 

 

2.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施工企业履约考核信用分计算方法 

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分方法进行评标的施工项目，其投标信

用分 Y 计算方法如下（X 为信用分满分值，Y 为企业在本次投标

活动中的信用分值，Z 为企业履约考核等级评定后的应用分值）： 

（1）履约考核等级为优的企业，履约考核信用分为 X 分； 

（2）履约考核等级为良（含暂良）的企业，履约考核信用

分为 0.8X～0.95X 分，具体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： 

 

履约考核无评定分值的等级为良的企业，Z 按 85 计算；暂良

的企业，Z 按 85 计算（下同）。 

（3）履约考核等级为中的企业，履约考核信用分为 0.65X～

0.8X 分，具体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： 

 

评标办法采用技术评分最低标价法进行评标的施工项目，其

履约考核信用分 Y 计算方法如下： 

（1）履约考核等级为优的企业，履约考核信用分为 X 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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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履约考核等级为良（含暂定良）的企业，履约考核信

用分为 0.7X～0.9X 分，具体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： 

 

（3）履约考核等级为中的企业，履约考核信用分为 0.5X～

0.7X 分，具体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： 

 

3.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履约考核信用分计算方法 

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分方法进行评标的监理项目，其履约考

核信用分 Y 计算方法如下（X 为履约考核信用分满分值，Y 为企

业在本次投标活动中的履约考核信用分值，Z 为企业最近一次履

约考核等级评定后的应用分值）： 

（1）履约考核等级为优的企业，履约考核信用分为 X 分； 

（2）履约考核等级为良（含暂定良）的企业，履约考核信

用分为 0.8X～0.95X 分，具体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： 

 

（3）履约考核等级为中的企业，履约考核信用分为 0.65X～

0.8X 分，具体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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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标办法采用报价唯一因素进行评标的监理项目，其履约考

核信用分 Y 计算方法如下： 

（1）履约考核等级为优的企业，履约考核信用分为 X 分； 

（2）履约考核等级为良（含暂定良）的企业，履约考核信

用分为 0.7X～0.9X 分，具体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： 

 

（3）履约考核等级为中的企业，履约考核信用分为 0.5X～

0.7X 分，具体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： 

 

检测、咨询等服务类企业履约考核信用分参考设计企业履约

考核信用分计算方法。 

从业单位履约考核评分≥95 分，但履约考核等级为良的，企

业履约考核等级评定后的应用分值 Z 按 95 分计算。 

同时，为充分发挥信用信息的激励约束作用，对信用考核良

好、守信典型企业，优先推荐申报公路水运交通优质工程奖等相

关奖项，在交通领域颁发荣誉证书、嘉奖和表彰等荣誉称号时，

优先给予奖励和表彰。 

请各考核单位根据本通知及省市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对从

业单位进行考核，并于 2019 年三季度履约考核中开始执行。《关

于贯彻落实省厅江苏省公路水运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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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（苏交建„2013‟17 号）、《关于全市公路工程项目招标新增

履约考核等级评分项的通知（试行）》（苏交建字„2011‟43 号）、

《关于全市公路、水运工程项目招标新增项目负责人履约等级评

分项的通知（试行）》（苏交建„2013‟24 号）、《苏州市交通运输

局关于全市公路、水运工程设计项目招标新增设计负责人评分项

的通知（试行）》（苏交建„2015‟2 号）同时废止。  

 

附件：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《江苏省公路水运建设市场信

用信息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苏交规„2019‟2 号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市交通运输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14 日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苏州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14 日印发 


